
　　最小必要原则在平台

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适用

武 　 腾 

内容提要：最小必要原则包括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在适用该原则

时，我国实践中的主流做法是只承认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的，即实现具体业务功

能，而不承认其主要处理目的，即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小化原则的要求与网

络平台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匿名化制度

都难以缓解该张力。鉴于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如果

网络平台实际上为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便不满足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

按照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网络平台在提供媒介服务时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

即有义务为消费者在所媒介交易中的可得利益最大化而行动。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的

网络平台，在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综合影响为正面，且给信息主体造成的损害或者危险

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在合理的必要范围内处理非敏感的和敏感度低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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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小必要原则与平台处理目的之间的张力

　　依据我国现行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必要原则。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５条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１〕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

处理个人信息。〔２〕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审议过程中，一些常委委员建议根据 “最小必要原则”

进一步强调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３〕在该法草案历次审议稿中，有关最小必要原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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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国家大数据战略下数据交易的合同法问题研究”（１８ＣＦＸ０５０）的阶段性成果。
依据该法第４条第２款，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２条第１款、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２０１３年修正）第２９条第１款、网络安全法第４１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１０３５条第１款都规定了收集
和使用个人信息 （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参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意

见的报告》，２０２１年 ８月 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１０８／５ｅ５０７ｃ６５０ｃ４１４７ｆ６ａ６００ｄ９９３５８６８ｂ２ｃ５．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最后访问。



不断得到丰富、完善。〔４〕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最小必要原则在多个条文中得到体现。比

如，该法第６条两款规定都涉及该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
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

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又如，该法第 １９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外，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应当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个人信息处理者违

反上述规定的，行政机关可依法责令改正、给予行政处罚，信息主体亦可依法求偿。上述规定

系采纳法律实践中已经出现的个人信息处理范围最小化的做法，以 “最小”对必要原则加以

限定，指引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权衡个人信息处理是否超出必要范围时，按照最小值来

把握。

　　网络平台一般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
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５〕尽管双边市场或者多边平台的商业组织

形态早已存在，〔６〕但只有在互联网、移动宽带、智能手机、云计算等被广泛应用之后，多边

平台的商业组织形态才展现出极强的间接网络外部性，〔７〕在较短时间内对传统商业组织形态

进行 “创新性毁灭”，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８〕对海量个人信息进行自动收集、加工并

经营相关数据产品，是网络平台经营者 （以下简称 “网络平台”）的主要商业模式及核心竞争

力所在。〔９〕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收集和分析海量个人信息的网络服务经营者

都有发展平台业务的趋势，网络平台已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有研究指出，一

些网络平台直到上市之后也没有严格执行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小必要原则。〔１０〕在实践中，执法

机关、司法机关大多采取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的立场，该原则中的最小化要求与网络平台实

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如何适用该原则才能妥善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有效

利用之间的关系，才能良好兼顾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与网络平台的商业利益，是数字经济背景

下的重要法律课题。

　　我国学界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必要原则不乏探讨。有学者研究了告知同意原则与必要原则
之间的关系，指出前者应当受到后者的制约；〔１１〕有学者在目的限制原则之下阐释了处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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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草案一审稿第６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
围，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二审稿第６条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

方式”。三审稿第６条设两款，第１款进一步强调个人信息处理应当与处理目的 “直接相关”，第 ２款进一步强
调 “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参见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国反垄发 〔２０２１〕１号）第２条。该定义契合经
济学上关于双边市场或多边平台的内涵界定。ＳｅｅＭａｒｋ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Ｓｉｄｅ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３７ＲＡＮＤ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６８，６６８（２００６）．
例如，信用卡经营便是多边平台的商业组织形态。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ａｔｚ＆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ａｌｌｅｔ，Ｍｕｌｔｉｓｉｄ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Ａｎｔｉ
ｔｒｕｓ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１２７ＹａｌｅＬ．Ｊ．２１４２，２１４３（２０１８）．
网络外部性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和间接网络外部性，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当采用某产品的用户增加时，会有更多

互补性产品得以供给，并使价格降低，故用户规模十分关键。参见 ［法］让·梯若尔：《产业组织理论》，张维

迎总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２９页以下。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Ｓ．Ｅｖａｎ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ｓｅｅ，Ｍａｔｃｈｍａｋｅｒｓ：Ｔｈｅ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ｉｄ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ｓｓ．：Ｈａｒ
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２０３．
关于数据产品的商业价值，参见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淘宝 （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 （以下简称 “淘宝公司诉安徽美景公司不正当竞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浙 ０１民
终７３１２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ＴｉｍｏｔｈｙＬ．Ｙｉｍ，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ｏｒｔｏＴｒｕｓｔ，７（５）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２８，３０（２０１５）．
参见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页。



与处理目的之间的直接相关性、个人信息处理最小化等内容；〔１２〕也有学者主张在大数据时代

应对最小必要原则的功能和地位进行反思；〔１３〕还有学者主张在健康码运用中强化最小必要原

则。〔１４〕整体上看，学界关于该原则的专门研究较少，尤其是缺少关于该原则在平台实践中适

用问题的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揭示最小必要原则在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和疑

难问题，澄清其适用条件，探讨可能的缓和适用或者豁免适用方案，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及平台

责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富有意义。

　　 （一）最小必要原则在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严格适用

　　最小必要原则也称数据最小化原则、最少够用原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
《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通指南》 （１９８０年发布，２０１３年修正）中，〔１５〕依据数据质量原
则、目的限制原则和使用限制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局限在为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需的范围

内，这其实已经包含了最小必要原则的主要内容。欧盟２０１６年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１６〕第５
条第１款第 ｃ项是关于数据最小化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原则的规定，其要求处理个人数据应当足
够、相关，且限于数据处理目的所必需的范围，该款第 ｅ项规定个人数据的存储时间要严格限定
在最小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一直将数据最小化作为公平信息实践中的一项原则，认为其有助

于减少两方面的风险：一是数据越少，对数据窃取者的吸引力越小，故而有助于减少数据泄露的

风险；二是数据越少，数据处理者利用数据实施违背消费者合理期待的行为时其行动能力越低，

从而有助于减少消费者因此受损的风险。〔１７〕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历次审议稿中均包含

关于最小必要原则的规定，国家标准中也有关于该原则的具体规定。比如，按照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ＧＢ／Ｔ３５２７３－２０２０）》第４条，最小必要原则要求 “只处理满足个人信息

主体授权同意的目的所需的最少个人信息类型和数量。目的达成后，应及时删除个人信息”。

　　最小必要原则是国内外法律实践中被普遍接受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其源自传统的比例原
则。〔１８〕以 “最小”对 “必要原则”的内涵进行限定，意味着该原则必定包含 “负面影响最

小”“最小侵害”等内容，而与学者提出的所谓包含 “最大保护”内容的比例原则无关。〔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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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啸：《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目的限制原则》，《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第５版。
参见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０９页；丁晓东：《论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 “公平信息实践”的分析》， 《现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第１０６页以下。
参见宁园：《健康码运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制》，《法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１１页。
ＯＥＣ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Ｆｌｏｗｓ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Ｃ（８０）５８／ＦＩＮＡＬ，ａｓａｍｅｎｄｅｄｏｎ１１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ｂｙＣ（２０１３）７９］，ｈｔｔｐｓ：／／ｌｅｇ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
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ｃ／１１４／１１４．ｅｎ．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１－１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
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Ｌ１１９／１．
Ｓｅ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Ｔ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ｏＡｄｏｐｔ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ｓｋｓ，Ｊａｎ．２７，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ｇｏｖ／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５／０１／ｆｔｃ－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ｔｈ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ｄｏｐｔ－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１－１０．有学者认为，数据最小化原则源
于美国法，在几十年后才在欧洲立法上获得承认，只不过美国在执行力度上明显落后。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Ｒｕｓｔａｄ＆
ＴｈｏｍａｓＨ．Ｋｏｅｎｉ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７１Ｆｌａ．Ｌ．Ｒｅｖ．３６５，４１６－４１７（２０１９）．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数据最小化原则被认为符合欧盟 《基本权利宪章》第５２条第１款关于限制基本
权利应遵循比例原则的规定。［日］

!

下? 『ＥＵ一般デ
"

タ保护规则』（劲草书房，２０１８年）４７页参照。
有学者主张，比例原则不仅可以适用于负担行政，还可适用于给付行政，此时应将 “最小侵害”变更为 “最大

保护”。参见梅扬：《比例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财经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７６页。



最小必要原则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子原则）：其一，相关性，又称适当性。个人信息处理应

当与特定目的的实现具有相关性，能够有助于特定目的的实现。按照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６
条第１款，这种相关性必须是直接相关性，即实现处理目的与个人信息处理之间具有必然的、
紧密的联系。比如，为履行在平台内订立的买卖合同，收集、存储、使用消费者的位置信息均

属于有直接相关性的处理活动，不宜将具有直接相关性的个人信息处理界定为直接导致处理目

的实现的个人信息处理，否则便会割裂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加工等各环节之间的内在

联系。其二，最小化。个人信息处理应限制在为实现特定目的所必不可少的范围内，即离开某

项个人信息的处理，就无法合理地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目的。〔２０〕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６条中
“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进行解

释，可以得出最小化原则的具体要求，包括最少数量、最少类型、最短存储时间、最小共享范

围、最低处理频率等。其三，合比例性。从最小必要原则的渊源和比较法经验出发，可以推出

合比例性这一子原则，即个人信息处理所带来的风险与特定目的实现所带来的利益相比须符合

一定比例。在瑞典，一家学校因采用人脸识别技术记录学生的出勤情况而遭受处罚。执法机关

认为该学校实施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虽然有助于实现记录目的，但不合比例 （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ｅｄ
ｔｏｔｈｅｇｏａｌ）。〔２１〕记录学生的出勤情况是一项特定目的，处理人脸信息等生物识别信息是手段，
该手段固然有助于实现该目的，但并非是实现该目的所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是，上述生物识

别信息是敏感度高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被不当利用便可能给信息主体带来巨大危险或者

严重损害，故这类个人信息的处理所带来的风险与实现该特定目的所带来的利益 （提升记录

效率）相比显著不合比例，该处理行为不满足最小化、合比例性这两个子原则的要求。

　　在我国，网络执法部门始终采取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的立场。按照 《Ａｐｐ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国信办秘字 〔２０１９〕１９１号）第４条，只有实现具体业务功能
需要，才能收集个人信息；不得仅以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用户体验或定向推送信息等为由强制

要求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国信办秘

字 〔２０２１〕１４号）对３９类互联网应用程序之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作出规定，从消费者的视
角出发对处理目的加以严格限制，将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限定为最小值。比如，网上购物类应

用程序的基本功能服务被界定为 “购买商品”，必要个人信息仅包括三方面内容：（１）注册用
户移动电话号码；（２）收货人姓名或名称、地址、联系电话；（３）支付时间、支付金额、支
付渠道等支付信息。又如，浏览器类、应用商店类应用程序等被认为无需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

本功能服务。按照该文件的立场，大多数应用程序对用户的位置信息、通讯录信息、网上浏览

记录等都没有必要收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也将个人信息处理目的严格限定为满足用户

使用某项业务功能。在俞延彬与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以下简称

“俞延彬诉天猫公司侵权案”）中，〔２２〕某大型购物平台经营者与某支付服务提供者共享了消费

者的线下交易信息。法院认为，处理个人信息的 “必要范围”是指该范围对于用户必不可少，

而非仅为网络运营者运营之必要，“支付宝公司将线下门店交易信息传输给淘宝公司……，以

便线上线下门店实现线下门店引流等目的。该使用目的并非基于用户的 ‘必要’，而是基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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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序言第３９段。
ＳｅｅＣＭＳ，ＧＤＰ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ｃｋｅｒ，ｈｔｔｐｓ：／／ｅｔｉｄ．ｌｉｎｋ／ＥＴｉｄ－６７，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１－１０．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京０１０８民初１３６６１号民事判决书。



络公司的商业考量”。可见，法院认为基于所谓 “引流”的商业目的共享线下交易信息超出了

个人信息处理的必要范围，因为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应当是保障用户正常使用某项业务功能，

这与前述执法实践中的立场颇为接近。

　　与上述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践中大多数应用程序尝试获取更多个人信息。〔２３〕诚
然，其中有的应用程序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时缺乏明确、合理的目的，应予以制止。不

过，如果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在更大范围内订立合同，恐怕

不宜完全否定该目的的明确性、合理性。如果将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仅认定为保障消

费者使用某项具体业务功能，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范围可能被过度限缩，其商业利益可能

得不到合理照顾，其既有商业模式可能难以为继。

　　与俞延彬诉天猫公司侵权案有所不同的是，在凌某某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隐私
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以下简称 “凌某某诉微播视界公司侵权案”）中，〔２４〕

法院认为：“就信息使用的目的而言，除满足或促进用户在抖音 Ａｐｐ中建立社交关系外，还具
有一定的商业目的，但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并不必然排除出于商业目的的使用。”在黄某诉腾

讯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等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以下简称 “黄某诉

腾讯公司侵权案”）中，〔２５〕法院也持类似立场：“腾讯公司对成功开发及运营微信所积累的用

户关系数据，可以在其关联产品中予以合理利用，……微信读书 ＡＰＰ若要开展微信好友间的
阅读社交，收集原告好友列表并不违反必要原则。”可见，该法院认为网络平台关于促使消费

者在各关联企业开发的各类应用程序中尽可能多互动的目的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从而更多顾

及网络平台的商业利益。

　　我国实践中的另一种典型做法是，在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侵权纠纷中严格适用告知同
意规则，甚至将违反该规则作为认定违反必要原则的重要考量因素。在俞延彬诉天猫公司侵权

案中，法院认为网络运营者共享用户个人信息时不应采用概括授权模式，而需要在具体场景中

再次取得用户同意，否则信息主体无法明确知道其个人信息被使用的方式、范围等。在凌某某

诉微播视界公司侵权案中，法院认为网络平台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而进行超过合理期限的存储，

有可能不合理地扩大个人信息泄露或被不当利用的风险，违反处理个人信息的必要原则。依据

民法典第１０３５条第１款，遵循必要原则和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是处理个人信息时两个并列的
前提条件。颇不明确的是，假设网络平台向信息主体单独告知并获得后者的明确同意，“超过

合理期限存储姓名和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还会违反必要原则。

　　总之，在关于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是否违反必要原则的执法、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令
人困惑的问题：一是，究竟应如何认定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如果仅认定为保障用户

使用某项业务功能，是否与其真实处理目的不相符；这种严格限制处理目的的适用方法会产生

哪些不利影响。二是，假设严格限制处理目的的适用方法有不利影响，既有制度方案能否、在

多大程度上可以应对。三是，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是什么，是否有豁免适用的方案；假设

有此方案，其又能否有效平衡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与网络平台的商业利益。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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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协会２０１８年发布报告称，其对１０类１００款应用程序进行测评，发现９１款应用程序涉嫌过度收集或
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对位置信息、通讯录信息的过度收集或使用最为严重。参见中国消费者协会：《１００款 Ａｐｐ
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ａ．ｏｒｇ．ｃｎ／ｊｍｘｆ／ｄｅｔａｉｌ／２８３１０．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最后访问。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 （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６６９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 （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１６１４２号民事判决书。



　　 （二）网络平台的服务性质与多层次处理目的

　　要澄清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必须先探明平台服务的性质。关于法律意义上的网络平
台，学界有不同理解和界定。〔２６〕鉴于电商平台的典型性，本文以电子商务法中的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概念为基础界定平台服务的性质。该法第９条第２款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是指在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

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尽管该法第 ２条第 ３款
将金融服务类平台、音视频类平台等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但是 “促使他人独立开展交易活

动”这一要素反映了各类平台服务的共同特征。在域外法上，欧盟２０１９年通过的 《关于促进

向商户提供的网上中介服务的公平性和透明性的条例》〔２７〕（以下简称欧盟 《网上中介服务公

平透明条例》）第２条对网上中介服务〔２８〕的要素作出规定，其要素之一是，网上中介服务的

目的是促使商户与消费者进行直接交易 （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无论这些直接交易是否最终缔
结。〔２９〕该条例所调整的网上中介服务提供者主要包括网上电子商城、网上应用软件商店、社

交媒体平台的经营者；搜索引擎经营者也基本上适用该条例。〔３０〕该条例规定的网上中介服务

大致相当于我国法上的网络平台服务，两者的主要内容都是促使平台内用户进行 “直接交

易”。概言之，网络平台服务就是第三方主体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供的交易媒介服务。

　　网络平台提供交易媒介服务时，个人信息处理和算法发挥关键作用。某网络平台甲公司
２０１９财年年报称，其客户管理服务主要包括：按效果付费的营销服务，即基于点击付费的关
键词搜索结果排名服务；植入式营销服务，即为具有类似画像的消费者群体在浏览页提供相匹

配的产品或服务项目，展示的位置、价格由算法决定；按固定价格或 “千人成本”市场价收

费的展示服务。〔３１〕收取营销服务报酬是甲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植入式营销服务中根据算法进

行精准匹配必然以描绘消费者群体画像为前提。甲在上市招股书中还称，作为数据管理平台，

其先将某汽车制造商乙公司的线下访问数据与甲平台中的数据进行比对，识别出相关消费者，

然后运用算法对这些消费者补充额外特征，再为乙向具有类似特征的大范围消费者投放定向广

告，促使乙的客流量显著提升。〔３２〕可见，只有在超大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甲才能促使线上

和线下的缔约接触行为乃至缔约行为大量发生。

　　掌握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网络平台在推动合同成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传统中间商相比发生
了重要变化。网络平台提供媒介服务的目的并非促使有限数量的合同成立，而是促使海量的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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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洪今：《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定位》，《当代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０１页；杨立新、韩煦：《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江汉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８５页；薛军：《电子商务法平台责
任的初步解读》，《中国市场监管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８页。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９／１１５０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０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ｓｅｒｓ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ｅ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Ｌ１８６／５７．
“网上中介服务”是笔者对欧盟法上 “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这一法律概念的直译。民法典将原合同法中
的 “居间合同”改为 “中介合同”后，“中介”便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中介包含行纪、居间以及非典型的中

间商服务，狭义的中介仅指居间。

参见欧盟 《网上中介服务公平透明条例》第１条。
参见欧盟 《网上中介服务公平透明条例》序言第１１段。
ＳｅｅＡｌｉｂａｂ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ｎｕａ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Ｊｕｌ．０９，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ｌｉｂａｂ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ｉｒ／ｐｄｆ／２０２０ＡＲ＿
Ｆｏｒｍ２０Ｆ．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８－０２．
ＳｅｅＡｌｉｂａｂａＧｒｏｕｐ，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１５，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ｌｉｂａｂ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ｉｒ／ｓｅｃｆｉｌｉｎｇ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２０２０－０８－０２．



约接触行为发生。传统中间商只有在推动合同成立时，才有权收取报酬，否则只能就必要费用

请求偿还；网络平台在促使当事人产生有效缔约接触行为时便产生报酬请求权，在合同成立时

则进一步收取报酬。所谓有效缔约接触，是指商品、服务的基本信息得到真实的传递。若制造

虚假的浏览数据和交易数据，那不仅会损害大多数商户的利益，也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对网

络平台的经营活动弊大于利。通过对浏览记录、交易信息等个人信息进行自动收集、分析和加

工，网络平台可以精准预测不同内容的受欢迎程度、不同区域访问者的爱好和习惯，网络平台

会据此调整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制定相应的推荐内容，作出关于广告合作和服务器布局等重

要事项的经营决策。〔３３〕

　　作为新型中间商，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促使平台
内消费者尽可能多地进行平台内互动，从而产生更多个人信息。共享用户好友列表信息、拓展

社交功能的主要目的便在于此。第二，对海量个人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加工，描绘出精准的

用户画像。网络平台集团内部各企业之间及其与第三人之间共享个人信息的目的主要在于此。

第三，为平台内用户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推动线上和线下交易量增加。为此，网络平台

往往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针对其个性化特征的推荐，另一方面向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各种数据产

品，如淘宝公司诉安徽美景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中的 “生意参谋”数据产品。

　　综上可见，网络平台三个层次的处理目的是由其服务内容和交易模式决定的，在多层次的
目的背后，隐含着网络平台作为新型中间商的商业利益。实现购物、社交等基本业务功能，仅

是网络平台第一层次目的的组成部分，这层目的是其表层的、次要的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描绘

用户画像、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才是其深层的、主要的个人信息处理目的。经由规定针对

消费者个人特征的信息推送、商业营销，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

了这种深层处理目的具有存在空间，虽然个性化商业营销受到限制，但立法者显然没有简单否

定上述深层目的的明确性、合理性。〔３４〕执法、司法实践之所以未普遍承认上述深层目的，一

方面是因为网络平台自身披露不充分、透明度不足，〔３５〕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目的不够特定，

给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带来困难。从逻辑上说，个人信息处理目的越明确、越特定，最小必要

原则的适用越有可行性；个人信息处理目的越模糊、越宽泛，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越困难。为

严格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为清晰界定 “最小范围”，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便不得不对网络平台

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进行限缩。

　　 （三）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的不利影响

　　按照实践中的主流立场，网络平台原则上不能基于深层处理目的扩张其个人信息处理范
围，而只能为实现具体业务功能处理相应的个人信息。这种严格限制处理目的并严格界定最小

范围的做法不仅可能使网络平台的既有商业模式难以为继，而且可能给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

带来制约。

　　第一，如果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那么网络平台在不同媒介服务中所收集的个人信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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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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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公司、腾讯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与数推 （重庆）网络科技公司、谭旺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渝０５民初３６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电子商务法第１８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４条。
比如，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日更新的 《淘宝隐私权政策》中包含如下有关处理目的的说明：“为向您提供更便捷、更

优质、个性化的商品及服务，提升您的购物体验……。”该说明具有模糊性，并且易生歧义。ｈｔｔｐｓ：／／ｔｅｒｍｓ．ａｌｉｃｄｎ．
ｃｏｍ／ｌｅｇ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ｅｒｍｓ／ｓｕｉｔ＿ｂｕ１＿ｔａｏｂａｏ／ｓｕｉｔ＿ｂｕ１＿ｔａｏｂａｏ２０１７０３２４１６２２＿６１００２．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最后访问。



则上不得共享。这是因为，如果不将各类媒介服务中的个人信息处理相分隔并禁止共享，那么

只要网络平台不断增加媒介服务的种类，就可以快速扩张个人信息处理范围，最小必要原则便

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规避。禁止共享个人信息的做法虽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预防个人信息法益遭

受侵害，但会显著降低网络平台开展媒介业务的效率，损害网络平台的商业利益，也可能不利

于消费者从媒介服务中获得更大便利。

　　第二，广义上的网络平台不仅提供交易媒介服务，还往往开展自营业务。〔３６〕媒介服务合
同与买卖、运输等合同性质不同，网络平台在不同合同中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也不尽相同。若

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就要求媒介服务中的个人信息处理与自营业务中的个人信息处理相分

离且原则上禁止共享。如此一来，网络平台的自营业务竞争优势可能遭到显著削弱。

　　第三，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可能不利于网络平台发展大数据分析相关技术。我国实施
大数据战略，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安全等领域的技术推广和商业创新 （参见数据安全法

第１４条、第１６条）。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机器学习等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带来创新性进
步，如推动实现自动驾驶汽车的普遍应用，而机器学习必须在足够大的数据量基础上才能实

现。最小必要原则常受诟病之处是，其与发展大数据分析技术所需要的数据量之间可能存在紧

张关系。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可能会妨碍数据的自由流动和快速积累。此外，一些数据分

析的潜在效益是以未曾预见的方式产生或被发现的。〔３７〕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可能阻碍这

种潜在效益被发现。

　　不过，对上述后果不应予以夸大或片面看待，更不能以此为由放弃最小必要原则。第一，
网络平台媒介服务种类的不断增加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范围的急剧扩张本身就会引发更大的风

险，网络平台将其在不同媒介服务中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共享的，往往存在手段与目的之间显

著不合比例的问题。比如，在前述黄某诉腾讯公司侵权案中，即使某网上读书程序拓展社交功

能的目的具有合理性，某大型社交平台也不应共享用户好友列表，因为该平台内的好友列表其

实是一份详尽的个人通讯录，共享该敏感个人信息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安、困扰，这与读书社交

功能的快速实现相比显著不合比例。第二，自营业务与媒介服务相分离符合公平竞争之要求。

在网络平台既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媒介服务，又开展与之有竞争关系的自营业务时，假设网络

平台可以任意利用其在媒介服务中获得的交易信息，进而取得相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竞争优势，

难谓符合公平竞争之要求。第三，尽管网络平台是研发大数据分析相关技术的重要力量，但其

在研发活动中并不会对所有数据不加筛选地收集和使用。相反，为产生可信的输出结果，机器

学习等对数据的质量和范围恰恰有较严格的要求。〔３８〕对个人信息处理范围予以必要限制，不

仅不会妨碍机器学习等大数据核心技术的发展，还可能有助于降低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风险。

　　总之，实践中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的做法有值得赞同之处，但其对网络平台的主要处理
目的不予承认，却未必符合现行法的规定，并且导致了网络平台的处理行为大多违反最小必要

原则的尴尬情况。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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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此时，网络平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台服务提供者，而是出卖人、承运人等。

Ｓｅ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Ｒ．Ｐｉｋｅ，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Ｔｏｗａｒｄ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ａ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６９ＥｍｏｒｙＬ．Ｊ．６８７，
７３２（２０２０）．
ＳｅｅＭｉｒｅｉｌｌｅ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２Ｇｅｏ．Ｌ．Ｔｅｃｈ．Ｒｅｖ．２５２，２６８
（２０１８）．



二、最小必要原则与平台处理目的之间张力的缓解方案及其限度

　　 （一）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对于缓解张力的局限性

　　按照主流意见，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本质上是个人信息自主控制或者信息自主权的问题。〔３９〕

在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动因是人们 “内心深处那种控制个人数据的渴望”，〔４０〕立法的

根据来源于人权国际文件和各国宪法。〔４１〕在民法典通过之前，我国学界围绕个人信息之上是

存在民事权益还是公法权利，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利益，是人格利益还是财产利益等问题展开

深入探讨，形成了个人信息财产权说、〔４２〕具体人格权说、〔４３〕人格利益说、〔４４〕公法上新型权

利说〔４５〕等不同观点。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应当认为在实定法上虽无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个人

信息权，但存在着与隐私权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的个人信息法益。〔４６〕有学者认为，隐

私权强调个人生活私密领域免受侵扰，信息自主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益则强调对个人信息的自主

控制，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决定权。〔４７〕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隐私权还是个人信息权

益，其主要功能都在于防御，自然人享有控制性权能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受到侵害。〔４８〕无论如

何，理论和实践中的共识是信息主体应当享有控制个人信息的权能。〔４９〕

　　按照个人信息自主控制路径，只要信息主体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作出同意或者订立相关合
同，相对人就可以处理为实现特定目的所需个人信息之外的个人信息，〔５０〕信息主体从而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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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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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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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意见是，个人信息权或个人数据权并非绝对的支配权，而是 “保护自然人对其个人数据被他人收集、存

储、转让和使用的过程中的自主决定的利益”。参见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１６页。有学者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进行商榷，认为该理论忽视了信息在个人 “身份建构

过程”中所发挥的真正作用。参见陆青：《数字时代的身份构建及其法律保障：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的思考》，

《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４页。后一学说强调信息主体在身份构建过程中的自主参与，其与前一学说的
相似之处是，十分重视同意规则等彰显信息主体自主性的制度。

在欧洲，反映个人数据自决观念的标志性案例是德国１９８３年 “人口普查案”。参见杨芳：《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

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２５页以下。
参见 ［德］克里斯托弗·库勒：《欧盟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温珍奎译，载周汉华主编：《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

题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６页以下。
参见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８０页。
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 ４
期，第６２页；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 〈民法总则〉第 １１１条规定的 “个人信息”之解

读》，《法学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３４页；齐爱民、李仪：《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
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法学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４２页；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清华法
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４３页。
参见程啸：《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２６页。
参见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定位》，《法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４４页。
参见民法典人格权编第１０３４条以下之规定。民法典所调整的对象既包括在非自动化处理情形下窃取、非法出售
以及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包括在自动化处理情形下不当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有学者主张，个人信息权益的

内部构造由 “本权权益”与保护 “本权权益”的权利构成。“本权权益”主要包括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以

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利益，但不包括财产利益。参见张新宝： 《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 《中外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１４４页。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９页；王利明：《论
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７３页。
参见前引 〔４４〕，程啸文，第３９页。
对此也不乏深入的反思。代表性论述参见高富平： 《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３页以下。
参见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６条；我国台湾地区 “个人资料保护法”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３０日修正）第 １６条、第
２０条。



大范围内接受了自身权益的克减。还有意见认为，当个人信息处理者向用户支付对价，并获得

用户明确同意后，其可以适当突破最小必要原则，处理严格保护模式下无法获得的数据。〔５１〕

然而，在平台实践中，依靠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缓和最小必要原则

中的最小化要求，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格权益不得任意处分，二是意思表示普遍缺乏

自由。

　　１．人格权益不得任意处分
　　结合民法典第９９０条第２款来解释，个人信息法益应属于 “其他人格权益”，不得被任意

处分。即使信息主体自愿 “同意”其个人信息被无限制地处理，法律也不认可这种意思表示

的有效性。

　　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５２〕私法自治的伦理内涵可追溯至康
德理性哲学中的自由意志。〔５３〕支撑近代民法的伦理观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

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

行为加以限制”。〔５４〕人正因为是伦理学意义上的 “人”，所以其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即人不能

仅仅作为其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进一步说，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任何人尊重其人格并且

不侵害其生命、身体、健康和私人领域。〔５５〕近代民法各项基本制度都旨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

互相尊重关系，保障人自主地、负责地自我发展。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自然人在信

息化世界中被他人操控的疑虑和恐慌，使其有自尊并受尊重地生存和生活。〔５６〕无论平台经济

带来何种便利，都不能以损害信息主体的自主发展为代价。信息主体同意网络平台大范围处理

个人信息的有效性以该意思表示符合伦理要求为前提。因此，超过伦理限度的 “同意”即使

出于个人自愿也不会被法律所保护。

　　同意的有效限度突出体现在特定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上。我国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 １４
条第１款和第２款分别规定：“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
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

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但是，征信机构明确告知

信息主体提供该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的除外”。结合该条第 ２款来解
释，该条第１款关于禁止处理特定个人信息的规定显然不能通过 “告知同意”予以排除适用，

其否定了信息主体自由同意的有效性。在我国台湾地区，原则上禁止处理有关病历、医疗、基

因、性生活、健康检查及犯罪前科的个人资料；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范围的，即使经当事人书

面同意也不得处理上述个人资料。易言之，超出必要范围处理特定个人信息的行为被严格禁

止，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亦属无效。

　　在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应当禁止基于商业目的超出最小范围对生物识别信息、反映宗教
信仰的信息、反映种族等特定身份的信息、医疗健康信息、性生活或性取向信息等敏感度高的

个人信息进行处理，信息主体即使同意亦属无效。对上述个人信息之外的敏感个人信息，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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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培如、王锡锌：《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１７页。
参见前引 〔４７〕，王泽鉴书，第２１４页以下。
参见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页。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５页以下。
同上书，第４７页。
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４５页。



踪轨迹、金融账户、交易信息、网上浏览记录，只有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９条和第３０条所
规定的严格的告知同意规则，才能基于商业目的超出最小范围予以处理；〔５７〕质言之，只有在

清楚、详尽、单独告知信息主体处理行为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特别是不利后果）之后，信息

主体仍自愿、明确作出单独同意时，才能基于商业目的超出最小范围处理上述个人信息。

　　依据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只要是为订立、履行其与信息主体的合同所必需，网络平台
即使未经信息主体同意也可以处理相关个人信息。〔５８〕在这种场合，信息主体的 “同意”被包

含在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中，提供个人信息成为信息主体的协助义务，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

的行为则是正当行使合同债权的行为。但是，对于超出最小范围的处理来说，“为订立、履行

合同所必需”规则不仅面临着与告知同意规则类似的困境，还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于敏感

个人信息，单独获得的明确同意尚可能为相关处理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包含在缔约意思表示

中的同意则不能产生这种效果。

　　２．意思表示普遍缺乏自由
　　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之所以具有局限性，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信息主体与网络平台的关
系中普遍存在意思表示缺乏自由的问题。

　　第一，由于网络隐私政策等格式合同条款的晦涩冗长以及个人信息处理的复杂性等原因，即
使网络平台清楚、详尽地告知消费者个人信息处理的方式、范围、后果等，消费者也难以真正理

解其中的内容；即使理解了字面含义，其也难以准确理解其深层内涵和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第二，实践中网络平台的隐私政策往往采取事先 “一揽子”同意的模式，而非就超出最

小范围的特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单独取得同意，这意味着不作出 “一揽子”同意就无法享受基

本服务。即使消费者能够充分理解隐私政策等格式合同条款的含义，并准确判断相关个人信息

处理行为对自身权益的影响，为享受平台服务，其也不得不同意网络平台超出最小范围处理个

人信息。这种同意应被认定为 “非自愿”作出的同意。〔５９〕

　　第三，在大型网络平台提供服务的场合，即使每次告知都是清楚、详尽、单独的，且不以
消费者的同意为提供基本服务的条件，消费者也无法真正自由地拒绝。原因是，大型网络平台

已经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依赖的对象，一方面不可合理期待消费者拒绝与之建立交易关系，另

一方面不可合理期待消费者反复拒绝其处理请求，否则很可能给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从理论上说，如果不断增加告知义务的强度，有可能促使信息主体实现真正的自主控制。
照此方案，在超出最小范围处理个人信息时，个人信息处理者不仅要对消费者进行单独告知，

还要对其无法理解的内容进行详细解释，将消费者作出理性认识和判断作为其有效同意的前

提。该方案固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有明显局限性：其一，超出最小范围收集个人信息

时，说明过程越长、内容越复杂，消费者越容易丧失耐心从而拒绝同意，处理便无法实现。其

二，每个消费者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有很大差异，有效同意的范围和内容也可能千差万别，

若为此有针对性地设计个人信息处理方案，会产生很高的成本。可见，个人信息自主控制的强

化方案面临现实障碍，难以借此消除意思表示普遍不自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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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敏感个人信息的定义和类型，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８条第１款。
参见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２２条第２款第ａ项和第４９条第１款第ｂ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第１
款第２项。
按照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７条第４款，在判断 “同意”是否自由作出时，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是合同的

履行是否以同意进行不必要的个人数据处理为前提条件。



　　 （二）匿名化制度对于缓解张力的局限性

　　为了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利用，还可以采用匿名化处理的方式来实现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
保护之间的平衡。但是，匿名化制度对于缓解最小必要原则与平台处理目的之间的张力只有很

有限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匿名化处理后，最小必要原则的排除适用仍是相对的；

其二，匿名化处理与网络平台的主要处理目的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进行严格的匿名化处理之后，最小必要原则便被排除适用，但是实践中的匿名化处理无
法消除 “去匿名化”（ｄｅａｎｏｎｙ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的风险，故仍可能受到最小必要原则的制约。依据民
法典第１０３８条第１款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７３条第４项，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是无法识别特定
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据此，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一经记录，便是可以

开发利用的数据。数据安全法第３２条第１款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应当采取合法、
正当的方式。可见，数据收集在一般层面不再遵循必要原则。不过，匿名化处理主要是将个人

信息中可能关联到特定自然人的信息予以删除、替换或者采取其他技术处理措施，其只是在特

定时空的合理条件下不可复原，而非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重新关联到特定自然人。〔６０〕实践证

明，在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基础上，往往只要添加一些 “外部信息”（ｏｕｔｓｉ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就
会带来去匿名化的结果。〔６１〕在今天，除非信息主体在网络世界中完全沉默，否则很容易留下

暴露自身身份的所谓外部信息。去匿名化的风险越高，越有必要适用最小必要原则，以降低个

人权益遭受侵害的风险。因此，匿名化处理后，最小必要原则的排除适用仍是相对的。

　　更重要的是，个人信息中被删除或替换的内容越多，处理后的信息越缺乏经济价值、科研
价值，严格的匿名化处理可能导致网络平台无法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举例来说，匿名化处理

通常禁止处理者再识别个人信息，对于网络平台而言，这实际上要求其建立严格的数据隔离机

制。但是，网络平台所采取的主要处理措施恰恰是进行个人信息共享，因为只有大范围共享个

人信息，才能描绘精准的用户画像，才能提供精准媒介服务。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不再关联到

特定个人，也不再具有个体分析价值，〔６２〕而提供精准媒介服务是以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基

础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推荐，两者之间显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总之，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虽然能够为网络平台超出最小范围处理个人信息提供合法性
基础，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匿名化制度本质上是采取技术措施贯彻个人信息处理最小化的要

求，〔６３〕其与网络平台实现主要处理目的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就缓解最小必要原则与平台处

理目的之间的张力而言，恐怕难以依靠上述制度。

三、忠实义务的承担与最小化原则的豁免适用

　　 （一）最小必要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

　　最小必要原则源自比例原则，后者旨在保障基本权利只受到正当限制，主要用于约束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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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４条。
ＳｅｅＰａｕｌＯｈｍ，Ｂｒｏｋｅｎ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Ａｎｏｎｙ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５７ＵＣＬＡＬ．Ｒｅｖ．１７０１，
１７０７，１７２４（２０１０）．
个人数据的价值始终在于分析其描述的对象、获取对对象的认知、分析其规律、预测其行动趋势等。如果去掉所

有的识别因素，数据不再关联到个体，那么数据就不再具有任何个体分析价值。参见高富平： 《数据流通理

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４０８页。
参见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序言第７８段。



力。公权力在侵害人民权利时不仅必须有法律依据 （法律保留原则），还必须选择在侵害人民

权利的最小范围内行使，在行为手段与行为目的之间应符合一定的比例。〔６４〕比例原则在民商

事法律关系中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６５〕其适用于私主体之间的，应以非由意思自治支配的

领域为限。〔６６〕在私主体之间的个人信息处理关系中，不仅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自由度低，而且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技术、信息乃至经济地位上都处于优势，〔６７〕这为最小必要原则的可适用性

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不过，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最小必要原则中包含最小化这一子原则，

故其适用还要满足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个人信息处理会给信息主体的个人权益造成损害或者

带来危险，且处理范围的大小与个人权益遭受不利影响的大小具有正相关关系，故越限制个人

信息的处理范围，越有助于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权益。只有针对这种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才

有必要将处理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如果个人信息处理的效果是维护、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且

越是在较大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越能有效维护、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那便不应将处理范围

限定为最小值。比如，按照电子商务法第３１条，电商平台经营者对交易信息的存储时间应当
是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３年。因为该个人信息存储活动旨在防范和协助处理平台内交易纠
纷、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不应适用最短存储时间，该规定应解释为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１９条中的除外规定。可见，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６条有关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

方式”“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的规定，应作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于利益减损

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上述前提条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难以将信息主体的利益置于首位，而可
能基于公共利益或者私人利益损害或者牺牲信息主体的利益，即使这种损害或者牺牲有其合法

基础以及正当目的，也必须将损害或者牺牲的范围限制在最小范围内。〔６８〕反之，如果个人信

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始终将信息主体的利益置于首位，其便会尽可能避免信息主体的利

益遭受损害或者牺牲，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便不再必要。由此推断，只要网络平台在处理个人

信息时始终将信息主体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便缺乏前提条件。网络平台

是否 “实际上”将信息主体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是一个事实问题；网络平台是否 “应当”

将信息主体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是一个规范性问题。前一问题决定了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

件是否满足，后一问题决定了对网络平台豁免适用最小必要原则的结果是否值得追求，其对应

的法律问题是，网络平台是否负有为信息主体的最佳利益而行动的义务———忠实义务。对后一

问题需要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进行探讨，只有基于更深层次的理由和更确切的依据，才能

认定网络平台负有忠实义务。

　　对于网络平台是否负有忠实义务，已不乏学理探讨。在域外法上，有学者提出信息受托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ｉｅｓ）理论，在将个人信息处理者 （特别是大型网络平台）与律师、医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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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２０１５年台湾自版，第１１１页。
参见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第 ２７９页。不同观点，参
见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９５页。
关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中比例原则的适用，参见谢增毅：《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价值、基本原则及立法

路径》，《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３０页。
大型网络平台被消费者所依赖的现象十分突出。有学者将大型网络平台界定为公用事业经营者。参见高薇：《平

台监管的新公用事业理论》，《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８４页。
严格地说，信息主体的同意仅提供了 “初步”的合法性，只有依据正当原则、必要原则分别对处理目的、处理

限度予以控制，才能使个人信息处理实现终局的、全面的合法。



类比之后，认为前者属于信息受托人，系基于合同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获得包括敏感个人信息在

内的大量信息，故必须承担与信息相关的信义义务，〔６９〕包括忠实义务、注意义务、保密义

务。〔７０〕该学说以及域外相关实践迅速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表示赞同或者尝试借

鉴，希望借助信义关系甚至信托关系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之间更好的协调。〔７１〕但

是，信义义务说在域外法上存有不少争议。支持者认为，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施加信义义务，有

助于确保数据利用行为不背离客户的期待。〔７２〕质疑者认为，将网络平台类比为律师、医生等

并不妥当，因为消费者向网络平台提供个人信息并非为了获得专业意见。〔７３〕质疑者还从两个

角度展开批评：第一，在网络平台既对股东负有受托人义务，又对信息主体负有受托人义务的

情况下，相关利益冲突难以调和。〔７４〕第二，信息受托人理论有将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进行合理

化的嫌疑，其实应反思网络平台为何在数字经济中获得支配性力量，对于网络平台的不当行为

应探索结构性 （或者基础性）的解决方案。〔７５〕持折中立场的学者认为，尽管不应对所有信息

处理关系当事人普遍施加信义义务，但可以寻找一条具有灵活性的中间道路。〔７６〕鉴于信义义

务说既有支持者，又有有力的反对声音，加之信义义务的地位在我国未获得广泛共识，应否借

鉴该学说，需要深入探讨。

　　 （二）网络平台承担忠实义务的依据

　　我国学界有关信义义务的讨论主要受到普通法的影响。在普通法系中，判例法、成文法、
法律重述、统一示范法均未给信义关系提供一般定义，而是在具体情形 （如代理）中认定是

否存在信义关系。〔７７〕信义义务的核心是忠实义务，即为他人的最佳利益而行动的义务。围绕

信义关系本质属性的争论很多，在合同、身份之于信义关系的意义方面学界分歧尤为明显。有

学者认为信义关系不同于合同关系，其是与身份关系、合同关系相并列的第三种关系。〔７８〕有

学者则认为，信义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其产生根源在于合同内容具体化的高成本和监

督合同履行的高成本，故信义关系规则其实是默示合同条款 （ｉｍｐｌｉ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ｔｅｒｍｓ）。〔７９〕

有学者在对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大陆法系合同法调整范围更广，能容纳

诸多信义法的内容，但信义法仍适用于一些合同法未予顾及的场合，尤其是一方当事人难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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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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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同上文，第５０８页以下。该道德困境并非平台企业所独有，可以通过向公司施加社会责任来化解。代表性研究，
参见王保树：《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法理论的影响》，《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８９页。
参见前引 〔７３〕，Ｋｈａｎ等文，第５３５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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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能给予同意的情形。〔８０〕我国公司法、金融法学界普遍采用信义义务的范畴并倡导拓展其

适用范围。〔８１〕在我国民法上，信义义务却未能真正落地生根，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信义关

系有很浓厚的判例法背景，所涉案件情形复杂多样，即使在普通法上也不易提炼抽象概念或者

构建一般理论，更难以在大陆法系民法中予以妥当定位。其二，在大陆法系，一方面，诚信原

则发挥着创设义务的作用，从中可以发展出照顾义务、保密义务、协助义务等债务内容；〔８２〕

另一方面，私法中的补充性解释规定 （如民法典第 ５１０条后段）和任意性规定 （如民法典

第５１１条）较为丰富，故信义关系规则作为所谓 “默示合同条款”发挥独特作用的空间较为

狭窄。其三，很多与所谓信义关系有关的制度已经得到专门规定，如民法典第 ３５条规定的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从这类规定出发直接解释相关义务的内容，更富有实际意义。

就网络平台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按照信义义务说，网络平台负有诚实地 （或善意地）

行动的义务，应该向信息主体报告精准媒介服务的基本逻辑，尊重信息主体的基本选择权。然

而，从诚信原则出发足以得出网络平台应当诚实地行动的结论，基于个人信息权益相关学说或

者算法规制的视角，〔８３〕也完全可以得出网络平台应当保障信息主体知情权、自主控制权能的

结论，信义义务说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为上述规则提供正当性说明。因此，尽管信义义务说

具有启发性，但不宜将信义关系的存在作为论证网络平台负有忠实义务等具体义务的前提条

件。在我国法上，更合适的思路是，在具体法律关系中探讨忠实义务等具体义务的法定依据或

者意定依据，并澄清其内容。对于网络平台来说，其忠实义务的依据可能有三：一是为网络平

台、个人信息处理等所作的强制性规定；二是为法律行为所作的补充性解释规定、任意性规

定；三是网络平台与信息主体之间有关忠实义务的专门约定。

　　现行法中有一些包含忠实义务要求的强制性规定。比如，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３８条，网络
平台必须履行保护义务，其一方面应在线上实质性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有针对性地

核查商品或服务是否存在缺陷，另一方面应在辅助合同线下履行时提供精准保护，开发和应用

具有安全警示、危机应对等功能的应用程序，以保障有特殊需求的消费者群体的人身安全。〔８４〕

承担上述保护义务，意味着网络平台必须将信息主体的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益置于首位，优先

于平台内经营者或者网络平台的财产权益。这种保护义务本质上是附随型忠实义务。

　　尽管现行法中有体现忠实义务要求的强制性规定，但这些义务没有触及精准媒介服务与个
人信息处理最小化之间矛盾的核心。与这些义务不同，更高标准的忠实义务要求网络平台在提

供主给付 （交易媒介服务）的过程中，为信息主体在买卖等合同中的可得利益最大化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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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９２页；有关金融机构应承担信义义务的探讨，参见邢会强：《金融机构的信义义务与适合性
原则》，《人大法律评论》总第２２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８页。
关于诚信原则与信义义务的比较以及前者包容后者的可能性，参见徐化耿：《论私法中的信任机制———基于信义

义务与诚信原则的例证分析》，《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４０页以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５条明确规定诚
信原则是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

参见张凌寒：《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研究》，《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６５页；解正山：《算法决
策规制———以算法 “解释权”为中心》， 《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第 １７９页；丁晓东： 《论算法的法律规
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１３８页。
该条第１款中的资质资格审核义务适用于网络平台提供媒介服务的场合，该条第２款中的安全保障义务适用于网
络平台辅助合同履行的场合，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交往安全义务。



这类忠实义务决定着媒介服务合同中的给付内容，可称之为给付型忠实义务。在实践中，尽管

网络平台通常采取仅向平台内广告主、出卖人收取服务报酬的商业模式，其仍应对平台内消费

者负给付型忠实义务。详细理由如下：

　　第一，表面上看，广告主、出卖人是付费主体，消费者享受免费服务，但这实际上是一种
误解。网络平台的经济属性是多边平台，多边平台内存在不对称的价格结构，表面上一边用户

支付高额的费用，而另一边用户完全不支付费用，实际上后者对费用的分担具有隐蔽性，各边

用户都接受了有偿媒介服务。网络平台为多边用户提供交易媒介服务的，其类似于商事中介人

（居间商）实施双重中介活动。商事中介人可能接受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委托实施中介活动，而

仅有一方当事人向其支付中介报酬，商事中介人却并非仅为该方当事人提供有偿服务，而是为

双方提供有偿服务，因为中介报酬实际上被另一方当事人分担。对于这类媒介服务提供者与双

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应从整体视角出发判断有偿性，否则该媒介服务提供者对双方当事

人所负注意义务的标准、所负瑕疵担保义务的内容便有明显不同，从而产生不合理的结果。类

似地，网络平台实际上是为平台内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双方提供有偿服务，应该按照有偿服

务的标准为双方的利益而行动。

　　第二，网络平台之所以对信息主体负有忠实义务，归根结底是从网络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
合同中补充解释出来的。网络平台基于提供精准媒介服务的目的处理个人信息时，其表示出来

的处理目的是 “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用户体验”，消费者之所以同意，也是基于此目的。但

是，对于如何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体验，当事人并未明确约定。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简

单地否定该目的的合理性，不如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来确定其合理内

容。在补充性的合同解释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具体当事人实际上是否同意，〔８５〕而是合

同的整体意义脉络、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以及 “任何当事人在此环境中都能视作符合公正

的利益平衡状态”，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所追求的乃是 “契约的正义”。〔８６〕在基于提供精准媒介

服务的目的处理个人信息的关系中，只有补充 “为信息主体的最佳利益而行动的义务”，才能

达致对任何当事人都可视作公正的利益平衡状态，网络平台如此实施的行为才是任何当事人在

真正自愿状态下都会同意接受的行为。

　　什么是对任何当事人都可视作公正的利益平衡状态？从多边平台的不对称价格结构出发，
只能推导出网络平台应当为各方用户的利益而行动，无法推导出网络平台应当将消费者的利益

置于更优先的地位。多边平台的商业组织形态决定了其内部存在利益诉求不同的各类主体，平

台内消费者希望获得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平台内经营者购买数据产品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

交易机会，网络平台必须平衡这些不同的利益。网络平台之所以应当将消费者的利益置于更优

先的地位，是因为消费者向网络平台提供了平台商业模式中最重要的资源———大量个人信息。

尽管记录个人信息的数据是否可以定性为商品仍有分歧，但不可否认其具有商业利用价值。离

开了大量个人数据，网络平台便丧失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８７〕正因为消费者为网络平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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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此重要的资源，所以在网络平台以大范围处理个人信息为其盈利模式的基础时，必须将提

供该资源的主体的利益置于更优先地位，才符合公平交易的要求，才能达致对任何当事人来说

都公正的利益平衡状态。

　　什么是任何当事人在真正自愿 （自由）状态下都会同意接受的平台行为？第一，这种行

为是将当事人看作目的，而非仅仅看作手段。从理性哲学的角度说，真正自愿的行动是人在意

识到无论对自己的人性还是对别人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

是手段”这一实践命令时，所会采取的行动。〔８８〕第二，这种行为倾向于增进人的幸福。〔８９〕

人的幸福不会只由低质量的快乐组成，人会追求高质量的快乐；所谓增进幸福，不是仅增进行

为人本人的幸福，而是增进全体相关人员的幸福。〔９０〕按照上述指引，下面的行为便不会是当

事人在真正自愿状态下所会同意接受的：（１）为获取更多个人信息，引诱消费者尽可能多地
付出时间和精力，乃至造成严重浪费；（２）让同质化的信息紧密围绕在消费者周围，形成难
以摆脱的 “信息茧房”（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ｃｏｏｎｓ），使消费者陷入狭隘、偏执，以致出现坏的 “极

化”；〔９１〕（３）对于提供了大量个人信息、直接或者间接支付报酬的消费者，一方面向其声称
提供的是免费服务，另一方面诱使其沉浸于低质量的感官享乐。上述行为明显倾向于将消费者

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而没有考虑消费者是否真正获得高质量的幸福。只有与之方向相反的行

为，当事人才会在真正自愿的状态下同意接受。比如，采取防止沉迷的合理技术手段，避免人

的精力过度虚耗。又如，为拓宽人的视野、增加人的选择机会，发布多元的信息。还如，在消

费者提供了大量个人信息，并直接或者间接支付报酬的情况下，为其尽力提供最高质量的交易

机会。如此行动的网络平台便是在为消费者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综上，网络平台之所以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并非源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通常也不
是源自当事人的明确约定，而是源自对当事人之间合同的补充性解释。如果当事人作出明确排

除给付型忠实义务的有效约定，网络平台便不必承担该义务。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只要不为消

费者的最佳利益行动，网络平台基于提供精准媒介服务的目的而处理个人信息的，便可能为维

护其他利益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其处理行为便只能归类为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必须受到最

小化原则的约束。

　　 （三）给付型忠实义务的内容与最小化原则的豁免适用

　　网络平台基于提供精准媒介服务的目的处理个人信息时，通常与信息主体之间存在平台服
务合同关系。在网络平台 “实际上”全面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时，最小必要原则中的最小化

原则便不应也不必适用，因为该忠实义务本身便包含以下要求：网络平台在有直接相关性的范

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时，必须尽可能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尽可能避免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害或者

带来危险。对于以接受外部中立机构的监督和评价为附加条件，申请豁免适用最小化原则的网

络平台，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便不应简单地限缩其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并严格限定 “最小范

围”，而应审查其是否全面履行了忠实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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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平台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的标准是，通过相关程序设计，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其最佳利
益的交易机会。〔９２〕举例来说，电商平台应按照平台内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质量来进行推荐，

即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对价范围内，始终优先推荐质量最高的商品或服务。对于质量的判断标

准有二：一是具体标准，即为每一个消费者提供完全个性化的最佳推荐服务；二是抽象标准，

即为一定范围内的同类消费者提供最佳推荐服务。前一标准并不适合采用，因为质量标准越具

体化和主观化，越需要大范围处理个人信息以便将个人需求予以精确界定，从而越容易导致个

人信息的处理范围过宽；同时，“质优”的标准一旦彻底主观化，外部中立机构便难以判断网

络平台的义务是否得到全面履行。后一标准适合采用，因为向一定范围内的同类消费者提供质

优的商品或服务的，既可以将个人信息处理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也可以从该群体中一个理性人

的标准出发判断义务是否全面履行。在判断质量时，应当考虑消费者评价、商品参数等因素。

对于无法作出质量比较的商品或服务，只有进行多元化推荐，不断拓展消费者的视野和选择范

围，才可谓尽到给付型忠实义务。

　　也许有质疑意见认为，所谓网络平台负有给付型忠实义务的观点，严重背离网络平台的现
行商业模式，可能对经济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回应。第一，承担给付

型忠实义务并不意味着网络平台不得接受平台内经营者的委托，对后者的商品或服务提供广告

发布服务，而是意味着不得影响 “为消费者的最佳利益行动”，尤其是不能将竞价排名与按质

推荐混在一起，从而产生误导。第二，更重要的是，尽管作为多边平台的网络平台有助于降低

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网络平台按照竞价排名或者类似推荐模式开展经

营活动，才能提升效率。单纯的按质推荐与单纯的竞价排名相比，前者更有可能增进最大多数

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前者更为可取。

　　对于网络平台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的实际情况，须由具有公信力的外部中立机构予以评
价。评价的内容是：基于相关程序设计，在对个人信息处理给个人权益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影

响进行综合考虑后，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是否为正面；基于相关程序设计，处理范围的大小是否

与综合后正面影响的大小有正相关关系。在评价结论均为 “是”的情况下，该网络平台便适

用 “合理的必要”原则。该必要原则仍包括相关性、合比例性的子原则，但不包括最小化这

一子原则。替代最小化原则的是有限性原则，即网络平台在与实现处理目的有直接相关性的范

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时，无论综合后正面影响有多大，处理行为给个人权益造成的负面影响都必

须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１）个人信息处理给个人权益造成的损害必须被控制在不显著的
范围内；（２）个人信息处理给个人权益带来的危险必须被控制在不巨大的范围内。并且，按
照个人信息类型的不同应有不同的要求。对于敏感度高的个人信息，只能在最小范围内处理，

因为这类个人信息的处理所带来的危险始终是巨大的，所以只有在最小范围内处理才能符合忠

实义务的要求。比如，应避免处理指纹信息等生物识别信息，无论其在经济生活中带来的便利

有多大。对于非敏感的个人信息和敏感度低的个人信息，如消费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平台内

交易信息，网络平台可以在有直接相关性的最大范围内处理，但不得超出前述要求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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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按照这一标准，网络平台不能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实施所谓 “大数据杀熟”，即不得在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未改变的

情况下，仅基于消费者具有较强支付能力，便促使其支付更高的价款或报酬。此类行为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的差别待

遇 （参见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１７条）。忠实义务路径和反垄断规制路径
分别是从私法和公法的角度出发对网络平台的行为加以约束，两者并非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结 语

　　对最小必要原则应从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方面来理解。我国执法机关和司法机
关采取严格适用最小必要原则的立场，将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限缩在实现具体业务功

能上，并将处理范围限定为最小范围。然而，实现具体业务功能只是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

的，其主要处理目的是在描绘用户画像的基础上，为平台内用户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

小必要原则中的最小化要求与平台实现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呈现出巨大张力。

　　在私人关系中，最小必要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
平等性、非自愿性，且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利益减损型行为。如果网络平台实际上始终为增进

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便缺乏前提条件。对于提供精准媒介服务的网络

平台来说，与其简单地否定其主要处理目的的明确性、合理性，不如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补

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来确定其合理内容，即网络平台负有给付型忠实义务。网络平台可以以接

受外部中立机构的监督和评价为附加条件，申请豁免适用最小化原则。网络平台承担该忠实义

务并不会降低个人信息保护的标准，因为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和自主控制权能以及避免处理

敏感度高的个人信息都是该义务的题中应有之义。给付型忠实义务的独特意义在于，引导网络

平台履行 “按质推荐义务”，并允许其基于提供精准媒介服务的目的在合理的必要范围内处理

非敏感的个人信息和敏感度低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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